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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7-21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方 

变更五里河资产相关承诺事项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7年 4月 13日披露了《关于关联方变更五里河资产相关承诺的公告》，

公司关联方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集团”）和沈阳惠涌供热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涌公司”）拟变更其 2012 年 11 月作出的回购五里河锅炉

房资产（以下简称“五里河资产”）的承诺。 

2017 年 4 月 26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关于对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61号），就有关五里河资产相关承诺变更事项提出一些

问题，现将相关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一、补充披露 2013-2016 年五里河资产相关业绩的达成情况和达成率；列示其具

体经营数据，包括供热业务和接网工程业务面积、收入和成本等情况，对比上述实际

经营情况与收益法评估过程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回复：五里河锅炉房供热资产 2013-2016 年度实际实现情况与评估预测数据对比

如下，其中 2013-2015年五里河资产相关业绩详细情况，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16]第 1-00824

号）中有载明，该报告全文已刊载在 2016年 8月 26日的巨潮资讯网上。2016年数据

未经专项审核。                    

        2013-2016年度实际实现情况与评估预测数据对比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累计数 达成率 

实际供暖面积  164.64   169.39   202.00  202.00 202.00 65.52% 

评估预测供暖面积  140.58   221.31   302.03 308.03 308.03 — 

实际供暖应收入  4,870.84  
 

5,001.00  
 5,820.37  5367.11 21059.32 70.92% 

评估预测供暖收入

(含蒸气) 
 4,943.90  

 

7,192.74  
8,855.86  8704.41 29696.91 — 

实际供暖工程收入 2,933.52 2,044.81 6,375.63 2459.02 13812.98 82.49% 

评估预测供暖工程

收入 
8,072.50 8,072.50 600.00 0 16745 — 

实际净利润 1,043.41 691.87 4,285.67 1492.11 7513.06 56.31% 

承诺的净利润 6,053.31 6,110.68 769.42 407.83 13341.24 — 

实际净现金流 -1,313.53 5,043.83 2,652.30 2003.83 8386.43 9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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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累计数 达成率 

承诺的净现金流 3,784.63 3,925.29 781.35 541.05 9032.32 — 

实际实现情况未达预期业绩的主要原因：由于近两年经济下行，尤其是房地产行

业的下滑，直接影响了公司供热接网业务的增长速度，没有达到三年前在当时市场环

境下对供热接网的预期，并且部分已经签订的供热接网合同未按进度履行，连带供热

开栓面积增速放缓或停滞，导致供暖工程收入、供暖收入、净现金流和净利润均未达

到预期水平。 

另外，由于该热源在严寒期还随时接受公司调度中心指令，间断性地向沈海大网

回供热量，以实现沈海大网整体运行的供热指标要求，因此有部分供热成本未匹配供

暖收入，导致该热源毛利率较低。 

二、五里河资产相关承诺变更后，业绩考核期间延长两年，而累计净利润承诺仅

增加 889 万元，且不再考核累计净现金流指标，承诺方从公用集团和惠涌公司两方变

更为仅惠涌公司一方。请你公司说明： 

1、公用集团不再承担承诺义务的原因，以及该项调整是否有利于保障承诺的履

行，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意见。 

回复：2012年，五里河资产转受让之初，承诺内容为若资产业绩不达标，履约方

式为现金回购资产，先由惠涌公司出资回购，若惠涌公司无能力回购，为保障公司利

益，作了兜底性的安排，即由公用集团出资回购。 

而本次拟变更承诺内容为若资产业绩不达标，履约方式由回购变更为差额补偿，

补偿主体为惠涌公司，若届时惠涌公司确实无法以现金方式补偿，将以供热实物资产

进行抵偿。该项调整后，为保障承诺的履行，仍设有保障和兜底措施，只是不再采取

公用集团兜底，而由惠涌公司以供热实物资产进行抵偿。因此本次承诺方由公用集团

和惠涌公司两家变更为惠涌公司一方。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上述承诺主体的变化，是由于承诺保障措施变更为惠涌公司

以供热实物资产作为偿还的兜底性安排，该项实物抵偿保障措施符合公司及相关各方

实际经营生产状况，承诺履行的保障程度不会因此而降低。 

2、补充披露惠涌公司的财务数据，并说明其履约能力、履约风险及对策。 

（1）惠涌公司的财务数据 

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总资产 144,988.14 168,219.33 
180,0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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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固定资产 28,222.38 28,866.23 24,525.21 

净资产 2,747.36 
 

-1,151.87 -1,398.15 

营业收入 23,287.46 19,748.38 20,184.25 

净利润 -3,646.2 -3,899.23 -246.28 

（2）履约能力分析和风险对策 

承诺方惠涌公司与惠天热电主业相同，均为供热企业，受同一集团公司控制。惠

涌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7 月 26 日，前身为老国企，主营业务为城市供热，目前拥有供

热面积 1100 余万平方米，每年供暖收入在 2-2.5亿之间。供暖收入和现金流比较稳定，

可以覆盖差额补偿的金额，具备一定的承诺履约能力。 

（3）履约风险及对策 

由于惠涌公司供热面积多由老旧小区构成，其供暖运行成本较大。且作为老国企，

历史遗留负担重，导致公司经营亏损，存在一定的偿还债务风险。 

2016 年 11 月 17 日，经惠天热电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用集

团已将惠涌公司全部股权托管予惠天热电管理，通过惠天热电对其生产经营的全方位

参与和管控，可在一定程度上把控惠涌公司经营风险。同时，本次承诺调整也做了保

障和兜底安排，即若届时惠涌公司确实无法以现金方式补偿，惠涌公司将以供热实物

资产进行补偿。惠涌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约 3 亿元左右，主要为供热资产，足以覆盖

差额补偿的金额，可有效抵御履约风险。 

3、你公司公告披露，“若届时惠涌公司无力以现金补偿，则以惠涌公司所属的经

评估后的供热实物资产（明细附后）进行偿还”；而根据惠涌公司致你公司的《关于

修订提议变更五里河资产相关承诺的函》，其表示“若届时惠涌公司无力以现金补偿，

则以惠涌公司所属的经评估后的实物资产进行偿还，具体按市国资委相关规定办理。”

请说明你公司公告与前述函件表述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惠涌公司如以实物资产补偿

业绩缺口是否符合国资管理规定，是否存在政策或规则障碍。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此

发表意见。 

回复：按照现行沈国资发《2016》36号文件《沈阳市市属企业国有资产处置管理

办法》中第六章“企业部分资产转让管理”，第十八条“审批权限”第二款规定：“出

资企业下属企业部分资产转让，由出资企业审批”。 

本次承诺以实物资产偿还差额净利润系市国资委出资企业公用集团下属企业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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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转让行为，其资产处置应按照上述文件规定执行。因此，公司公告中内容表述与

承诺方内容无实质差异。 

公司实际表述为“若届时惠涌公司无力以现金补偿，则以惠涌公司所属的经评估

后的供热实物资产（明细附后）进行偿还”；“本次承诺变更的实施主体为公用集团

出资的惠涌公司，按照目前相关管理规定，属公用集团决策范畴，不需国资主管部门

审批。”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承诺变更履行主体惠涌公司为国有控股企业，确需按市国资

委相关规定办理。现行的沈国资发《2016》36号文件《沈阳市市属企业国有资产处置

管理办法》已明确届定相关行为的审批权限，按照该文件规定，本次承诺变更事项不

需经国资部门审批，但需要经公用集团审批，公用集团已对上述变更召开了董事会会

议并审议通过。因此，本次承诺变更事项符合国资管理规定，不存在政策或规则障碍。 

4、补充披露惠涌公司以实物资产补偿是否具备可行性，包括相关资产是否足额、

其运营现状、盈利能力、是否存在抵押冻结等权利瑕疵及诉讼、仲裁等法律纠纷；说

明相关资产是否满足权属清晰、独立完整运营的要求；说明如以实物资产补偿需履行

何种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意见。 

回复 

（1）惠涌公司拟用于补偿的供热实物资产是经过惠涌公司认真筛选后提供的，目

前这些供热资产均为处于生产经营状态的在用资产，具备正常的盈利能力，均不存在

抵押冻结等权利瑕疵及诉讼、仲裁等法律纠纷，权属清晰，能够独立完整运营。 

（2）如以实物资产补偿，惠涌公司方面需要履行的审议程序： 

因惠涌公司为国有控股公司，按沈国资发《2016》36 号文件规定由公用集团和惠

涌公司分别履行各自内部审批程序。 

（3）如以实物资产补偿惠天公司需要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如本次承诺变动获股东大会通过，惠天公司无需再履行其他审议程序，并将以承

诺进展公告方式对外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惠涌公司提供的拟用于补偿的供热资产均为现实生产经营中

可独立运行、正常运转之供热资产，共计 39处供热单元（每个单元包括换热站、内网、

外网），资产净额总计为 11693.76万元，完全可覆盖差额补偿金额。惠天热电与惠涌

公司主业同属供热，若上述供热单元抵偿予惠天热电，有助于惠天热电供热资产有效

组合，有助于供热业务的拓展。另外，上述变更的方案已准备提请股东大会表决，并

明确了后续差额补偿履行的步骤。因此，惠涌公司以实物资产补偿具备可行性，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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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三、结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说明本次变更承诺若未能获得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你公司将采取的补救措施。 

若本次关联方变更承诺未能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协同承诺方按

照原承诺进行回购处理,由惠涌公司以原价 11,308.96万元人民币回购五里河资产，由

于该资产与惠天热网密不可分，届时惠天热电将通过租赁方式向惠涌公司回租五里河

资产以维持正常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 月 28日 




